
东莞购房新政策，需要什么条件！一个月入户东莞不限购

产品名称 东莞购房新政策，需要什么条件！一个月入户东
莞不限购

公司名称 东莞市大榕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元美西路2号财富广场2栋
902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103002716

产品详情

入户东莞买房不限购 【非东莞户籍】 无论买新房还是二手 1、购买第一套房，需1年社保。
2、购买第2套房，需2年社保。 3、名下有两套及以上，不能再买房（新房二手都不行）。
【东莞户籍】： 1、名下无房，新房限购两套。 2、名下有1套房，可以再买1套新房。
3、名下有2套及以上，不能买新房。 4、购买二手房数量无限制。

                                                   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为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进一步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城市主体责任，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加大住
宅用地和住房供应力度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力度，适当提高新增国有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供应比例，优先
满足住宅用地需要，缓解住房供需矛盾。积极创新体制机制，着力突破城市更新项目周期长、进展慢的
瓶颈，增加住宅用地有效供应。加强住房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促进区域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对接，引导人口和住房需求合理分布。协同推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优化
住宅用地差别化限地价出让方式。加大安居房配建力度。原则上要求新供应住宅用地项目、政府主导城
市更新住宅项目配建不少于住宅计容建筑面积 10%的安居房，用于人才住房等用途。试点建设“三限房
”，在房价较高的热点区域选取符合两规、条件成熟、配套完善的地块，建设“ 限地价、限房价、限购
买人群”的住房项目。二、调整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购
买第一套商品住房的（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商品住房，下同），须提供购房之日前2年内在本市逐月连续
缴纳1年以上社会保险证明；购买第二套商品住房的，须提供购房之日起前3年内在本市逐月连续缴纳2年
以上社会保险证明。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拥有2套及以上商品住房的，暂停向其销售商
品住房。   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不再作为购房资格审核材料。为做好与原有政
策的衔接，在本通知施行之日前已连续缴纳个税满一年或两年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仍可按原政策规



定购买首套或第二套商品住房。三、调整商品住房限转让年限 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
买的商品住房（以网签时间为准，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须取得不动产权证满3年后方可交易转
让。 四、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对于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我市购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职工本人或其配偶须为本市户籍。 五、加强商品住房价格监管 密切监测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对于新建
商品住房申报销售价格明显超出周边市场价格水平的，从土地成本、建安成本、 销售管理费用、税费、
企业利润等方面进行全面核查，对定价超出行业公允水平又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暂停核发预售许可证
或暂不办理现售备案。 六、规范房地产金融秩序 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持续做好房地产金
融风险防控各项工作，切实防范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强化房地产融资业务管理，将房地产贷
款集中度过高和增速过快的银行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强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督促银行严格审核
购房资金来源，严查严防挪用消费贷款及其他贷款用于购房。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个人提供购房贷款
。严厉打击“高评高贷”行为，对参与“高评高贷”的评估机构、金融机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机构和
人员责任。 七、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 加大联合查处力度，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整顿工作，重点
打击房地产领域捂盘惜售、价外加价、虚假宣传、恶意炒作、收“茶水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二手房
市场操盘控价、抱团涨价、通过“阴阳合同”骗取贷款、将不具备交易转让条件的房源挂牌出售等恶意
哄抬房价、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从严查处。对相关参与机构、个人，依法依规采取约谈、暂停网签、停
业整顿、取消从业资格、限制交易、列入个人征信不良记录等处理措施，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 八、加大房地产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强商品住房用地、房源、住房交易价格等信息公开，促进供需
信息对接对称。定期发布全市已成交住宅用地的可售楼面单价平均数。适时公布存量房源和未来计划上
市房源情况。定期公布全市各镇街（园区）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网签交易数据，适时公布各镇街（
园区）有代表性的、成交活跃的二手房楼盘的网签交易信息，提高房价透明度，引导市场理性交易。
九、加强宣传舆论引导 加强房地产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房地产
信息发布规范管理，对虚假夸大、捏造散布不实言论、误导公众、违规发布房地产信息的行为，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相关政策措施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